	項目名稱
	應備證件
	處理期限
	備註

	恆春鎮公所建設課舊有房屋證明
	1. 申請書一份（鎮公所提供）
2. 檢附必要證明文件：至少一種建築物登記證明文件、房屋建物設籍證明文件、房屋繳稅收據或完稅證明、繳納自來水費收據、繳納電費收據或繳電證明
	三~六日
	每一門牌號碼每份工本費伍佰元整

	恆春鎮公所建設課都市計劃土地使用分區證明
	1. 申請書一份（鎮公所提供）
2. 地籍圖一份
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申請書
 
	一~三日
	每筆每份工本費壹佰元整 

	恆春鎮公所建設課恆春都市計劃圖
	直接購買
	-
	每份工本費三佰元整

	恆春鎮公所建設課行政區域圖
	直接購買
	-
	每份工本費三佰元整

	恆春鎮公所建設課有無農舍證明
	1. 申請書一份
2. 土地謄本一份
3. 地籍圖一份
4. 戶籍謄本一份
5. 不動產證明(稅捐處財產清單)
6. 申請人身份證影印本
	三~六日
	-

	所有權移轉登記及租用保留地，請洽詢本所


